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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博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第二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武汉博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博奇科技”或“公司”）

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国联民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保荐”，曾用名“华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

规定，以及《武汉博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武汉博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内，国联民生保荐本期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饶能、王庆鸿、邓毅、

梁勤芹、熊泉、刘彦妮、王闻、余鹏凌、杨诗淮，其中饶能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

长。本期辅导人员较上期发生变更，任乔意因离职退出辅导工作小组，根据项目

进展情况和实际的工作需要，决定新增刘彦妮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执业证书编

号：S1540118010010）。除上述变化外，辅导工作小组的其他成员未发生变动。 

刘彦妮简历如下：悉尼大学会计学硕士、商学硕士，现任国联民生保荐业务

总监。2017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从业至今主要参与达梦数据 IPO 项目、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湖北盛天网络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武汉控股现金收购资产

项目以及泛美实验新三板挂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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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辅导人员均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为证券从业人员，均具备辅导工作

必需的法律、会计等专业知识和投行业务经验，拥有丰富的股票上市辅导工作经

验。 

参与本期辅导的执业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德恒律师事务所”），参与本期辅导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辅导期自国联民生保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

“湖北证监局”）报送备案材料后，湖北证监局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国

联民生保荐与博奇科技于 2024 年 12 月 28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材料，贵局于 2025 年 1 月 3 日确认辅导

备案受理。博奇科技的第二期辅导工作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2、辅导方式 

自 2025 年 1 月 3 日完成辅导备案至今，国联民生保荐对博奇科技进行了持

续的上市辅导。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采用日常交流沟通、开展相关培训、个别

答疑、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等多种方式，有序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间，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联

合德恒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对辅

导对象开展了第二期上市辅导工作，具体内容包括： 

1、开展持续尽职调查工作 

本辅导期间，辅导工作小组持续推进尽职调查工作，进一步核查公司业务、

财务及法律方面的具体情况。 

2、持续督促公司按照内控规范制度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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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促公司严格按照内控规范制度规范运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

持续完善公司的各项制度。 

3、组织专题培训，传达资本市场监管动态 

组织专题培训，持续及时向辅导对象传达资本市场的最新监管动态以及最新

的证券市场动态等方面的资料，让辅导对象对于资本市场最新政策有更加充分的

了解。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期间，德恒律师事务所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认真配合辅导机构进行辅导

工作，保证了本期辅导的顺利开展，达到了预期的辅导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 

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辅导对象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

度。本期辅导期间，辅导对象内控规范程度进一步改善，但部分内控制度细节仍

需持续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及专门委员会相关制度尚待建立。辅导工作小组将持

续协助辅导对象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并督促辅导对象有效的执行相关三会

及内控制度。 

2、办理排污登记相关手续 

前期尽调过程中发现，辅导对象主要子公司在相关园区开展生产经营，未单

独办理排污手续。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通过专项协调会及定期汇报的方式，协

助辅导对象完善整改方案，及时跟进整改进度。截至本辅导报告出具日，相关主

体已完善排污登记手续。 

3、进一步规范劳动用工 

前期尽调过程中发现，辅导对象主要子公司存在劳动用工不规范等情形，本

辅导期内，辅导小组通过专项协调会及定期汇报等方式，协助辅导对象进一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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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劳动用工，并督促辅导对象调整用工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积极整改。 

4、进一步规范租赁备案事项 

前期尽调过程中发现，辅导对象及主要子公司存在未办理租赁备案手续等不

规范情形。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定期跟踪，督促辅导对象对相关问题进行积极

整改。 

5、规范公司资产管理 

经前期尽调过程中发现，辅导对象及其子公司存在“母子公司固定资产界定

标准不一致”、“固定资产报废资产未及时下账”、“部分在建工程存在转账不及时”

等情形。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已督促辅导对象针对母子公司制定统一界定标准，对

已报废的资产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及时进行转

固处理。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辅导期内，公司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探讨和初步规划，截至本辅

导报告出具日，公司的募投项目尚未完全确定。辅导机构将督促公司结合当前经

营状况及未来发展目标，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充分讨论，推进公司尽快落实

募集资金投向事宜，完成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必要性分析等论证工作，并督

促公司落实募投项目备案、环评等各项审批手续的办理。 

辅导对象对前期发现的问题已提出详实的整改计划，目前正积极认真整改

中。辅导机构将在后续辅导过程中继续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恪尽职守，将发现

的重要问题及时向湖北证监局报告，并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国联民生保荐将由饶能、王庆鸿、邓毅、梁勤芹、熊泉、刘彦妮、

王闻、余鹏凌、杨诗淮组成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在德恒律师事务所及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的共同参与下继续推进博奇科技的辅导工作。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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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对辅导对象的业务、财务、公司治理情况进行关注，督促辅导对

象就尽职调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规范和整改； 

（二）结合最新的行业监管要求及上市审核重点关注问题，会同其他中介机

构对辅导对象在包括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领域予以辅导； 

（三）落实募集资金投向事宜，完成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必要性分析等

论证工作；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及信息披露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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